[bookmark: OLE_LINK1]关于开展2026年地方研究院咨询项目
立项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地方研究院，战略咨询中心：
根据《中国工程科技发展战略地方研究院建设与发展指导意见（试行）》（中工发〔2022〕9号）、《中国工程科技发展战略地方研究院战略研究与咨询项目管理职责分工》（中工发〔2022〕31号）、《中国工程科技发展战略地方研究院咨询项目管理办法》（中工发〔2025〕11号）及相关规定，现启动2026年地方研究院咨询项目立项申报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基本要求
2026年地方研究院咨询项目必须以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和全国两会精神为根本遵循，紧密围绕国家战略在地方的落地以及地方重大需求开展。同时，须结合中国工程院年度咨询项目设置的整体布局，避免低水平立项和重复立项。
地方研究院咨询项目分重大、重点和一般项目三类。重大和重点项目立项须与省级重大科研攻关项目或重大工程等挂钩，每个重大项目经费一般为100-200万元，每个重点项目经费一般为50-100万元，项目研究周期一般为一年。中国工程院经费仅支持重大和重点项目，原则上每家地方研究院每年不超过3项，经费总额不超过500万元。
二、申报条件
1.项目负责人
中国工程院地方研究院咨询项目属于省部级科研项目，其专项经费支持的地方研究院咨询项目负责人须为中国工程院院士。除中国工程院另有要求外，每位院士每年作为项目负责人申请项目数量原则上不超过1项；承担2项及以上在研项目，或者有逾期未结题的项目负责人，不得申请新的项目。
2.课题负责人
项目可根据研究需要下设课题，承担课题的负责人中至少一位是中国工程院院士；由非中国工程院院士专家担任课题负责人的应具备正高级职称，依托单位应为其人事关系所在单位，按照附件1要求向地方研究院提交签字的非院士专家担任课题负责人申请，经地方研究院审批后，在系统填写申请书时按提示上传。
3.依托单位
项目（课题）依托单位应符合《中国工程院咨询项目依托单位的管理规定》（中工发〔2024〕11号）要求，按以下原则分类办理。
（1）新申请承担咨询项目（课题）研究的院士，请提供所在人事关系单位银行账号、户名、开户行、联行号信息后录入系统；
（2）对于新增咨询项目（课题）依托单位需按附件2要求提供签字盖章申请材料。
三、申报流程与要求
1.新增依托单位审核。新增项目（课题）依托单位需提交正式申请，经对口地方研究院审批后，由地方研究院于3月23日前，统一将本批次项目中新增依托单位的签章版材料（附件1、2）扫描后，发送至邮箱chxm@cae.cn，用于复核和系统办理，纸质版原件由地方研究院归档备查。
2.网上申报。申请人3月23日起可登录中国工程院战略研究与咨询项目管理系统进行申报（网址：https://zxyj.cae.cn/prof_login），申报截止时间为3月30日。所有非涉密项目均通过“中国工程院战略研究与咨询项目管理系统”在线填报《中国工程院战略研究与咨询项目立项申请书》（以下简称“《申请书》”），涉密项目线下填报纸质版申请书，逾期不予受理。
3.立项评审。4月8日前，在战略咨询中心指导下，地方研究院需完成项目名称任务等信息查重、申请书形式审查、项目立项业务评审、财务评审，并将各地方研究院的评审专家意见（含业务和财务，签字版复印件一份），系统出具、申请人签字的《申请书》（原件一份）提交至战略咨询中心对口联系人。
4.立项复核。战略咨询中心项目管理部汇总申请书，并对是否存在与院设其他项目重复、财务评审情况等进行复核。并将通过立项复核的项目于汇总提交科技合作办公室。
5.任务书提交。待院党组会议审议通过后，由地方研究院组织项目组办理正式任务书（一式三份），交战略咨询中心开展任务书形式审查，编制立项通知、拨款通知、协助办理相应手续等。
四、联系电话
1.战略咨询中心地方研究院联系人
湖北、天津、福建：陈磊，010-59300105
江苏、广东、安徽、内蒙古：臧冀原，010-59300150
吉林、山东、甘肃：刘晓龙，010-59300279
云南、河南、宁夏、江西：穆智蕊，010-59300036
山西、重庆、四川：江媛，010-59300253
湖南：武丽丽，010-59300105
广西：常润华，010-59300030
2.项目管理系统技术支持电话 010-53309800
3.三局科技合作处联系人：侯朝雷，010-59300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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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地方研究院咨询项目下设课题
聘请非院士专家作为负责人申请表
	项目名称
	
	项目负责人
	

	课题名称
	
	课题负责人
	

	地方研究院
	
	课题经费总额
	

	课题负责人人事关系所在单位
	
	下设课题总数
	

	申请理由：







项目下设课题情况：
（含各课题名称、负责人姓名、是否中国工程院院士、课题依托单位信息）









                                      项目负责人签字

  课题负责人签字：

联系部门签字或盖章







附件2
新增咨询项目（课题）依托单位提供材料
1.申请书（样例附后）；
2.独立法人资格证书副本的复印件；
3.银行账户开户许可证的复印件/基本存款账户信息（适用企业）；
4.账户名称、银行账号、联行号信息；
5.申请书中与从事咨询项目研究有关的证明材料复印件；
6.申请单位项目管理制度；
7.申请单位财务管理制度等；
8.联系地方研究院审核意见。
　 
其中第1项材料的承诺页应当由本单位法定代表人和经办人亲笔签名并加盖本单位公章；第2、3项材料应当加盖本单位公章，并在正面标注“此复印件仅供申请中国工程院咨询项目申请使用，他用无效”字样，覆盖在证件中的非关键字上；第4项材料需加盖依托单位财务专用章，同时提供word版本；第5项材料含封皮页、目录和有效页即可，需加盖本单位公章；第6、7项材料可提供原件，若为复印件，加盖本单位公章。


附件2-1
（单位名称）关于开展
中国工程院咨询项目研究的申请
第一部分 申请条件简介
1. 申请单位从事咨询研究活动的专业技术人员和开展研究所需的条件介绍，包括但不限于研究人员数量、专业人员职称、承担过国家级或省部级项目、获奖情况等
2. 申请单位从事过的咨询项目或工程科技研究情况、与拟申请项目（课题）的相关性）
3. 申请单位项目管理机构和管理制度情况介绍
4. 申请单位财务管理机构和制度情况介绍
5. 依托单位内部控制（内部审计）机构和制度介绍
第二部分 申请单位承诺
经过对本单位申请的中国工程院咨询研究项目（含课题）的项目组成员和研究内容进行审核，同意作为项目依托单位，如果获批将：
1. 作为咨询专项经费管理使用的责任主体，强化法人责任，严格执行国家有关规定和《院士科技咨询专项经费管理办法》（中工发〔2022〕36号），对项目经费进行单独核算、专款专用，加强预决算的审核、预算执行管理和各项开支情况的检查；
2. 自觉接受中国工程院和有关部门组织的监督和检查，若执行项目中违反规定，本单位将承担相关责任；
3. 保证对研究实施所需的硬件、工作时间等条件给予保障；对于项目研究中的敏感信息，督促项目组做好保密工作；督促项目组按照研究计划开展研究工作。

项目（课题）负责人签字：
单位法定代表人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2-2
XX研究院关于新增依托单位的意见

经审核，XX研究院同意以下单位作为2026年度地方研究院咨询项目（课题）承担单位。
新增依托单位清单。
XX研究院（签字或盖章）
年 月 日

